
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換發相關證件及用戶名稱變更申請須知 

修正說明 

項次 頁碼 修正內容 修正原因 

1 

1 

刪除「換發健保卡」項下第二點。 

現由戶政人員線上辦理換卡作

業，無須提交紙本申請單、照片

及戶口名簿等資料。 

2 
「申請人」項下第一點內容之「年滿 20

歲」修正為「年滿 18 歲」。 

現行民法規定成年年齡為 18

歲。 

3 
「注意事項」項下第一點內容之「當事

人」改為「申請人」。 

當事人用詞不明確，申請須知

統一使用「申請人」。 

4 

「注意事項」項下第三點修正為「原住民

應依其父或母之所屬民族登記其民族

別；其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姓，應與其

登記之民族別相關聯。」。 

注意事項原第三點不符現行原

住民族身分法相關規定。 

5 

2 

申請書「___縣/市_____鄉/鎮/區戶政事

務所」修正為「___市___區戶政事務所」。 
臺南縣市已合併。 

6 身分證字號填寫欄位之方框改為底線。 方框過小，不易填寫。 

7 參考範例新增第 4種範例。 
現行姓名條例規定可使用原住

民族文字單列族名。 

8 
駕照、行照修正車牌號碼及駕照種類填

寫欄位。 

車牌號碼及駕照種類欄位重複

出現 2次。 

9 
健保法「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」修正為

「回復傳統名字」 
申請表統一用詞。 

10 統一編號填寫欄位方框改為底線 方框過小，不易填寫。 

11 
電信業者刪除已台灣固網、新世紀資通、

亞太電信及台灣之星。 

左列電信業者已被台灣大哥大

及遠傳電信併購。 

12 - 
原第 4 頁(健保卡換法黏貼表格)整頁刪

除 
同第 1項修正原因。 

13 5 電信業者刪除第 11 項所述之電信業者 同第 11 項修正原因。 

14 

6 

變更項目「自來水用戶名稱」改為「自來

水公司」 

統一使用機關單位名稱，而非

變更項目。 

15 有線電視項下電話修正 更新電話 

16 電信業者刪除第 11 項所述之電信業者 同第 11 項修正原因。 

 


